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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  立  董  事 

对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等有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和《关于做好

上市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要求，作为长春高新技术产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

配、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等有关事项进行了认真审议，现就有关事项发

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对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预案及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

见：  

根据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

公司审计，公司 201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165,962,410.89 元，利润

总额 178,108,972.15 元，净利润 126,591,795.48 元，其中：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6,461,380.44 元，股东权益 803,922,706.43 元，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521,996,732.08 元，每股收益 0.66 元，

每股净资产 3.97 元，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 3.24 元，净资产收益率

18.06%。 

2010 年公司合并报表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6,461,380.44 元，本年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86,461,380.44 元，加上

年结转可供股东分配利润 12,097,603.26 元，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

润 98,558,983.70 元，其中：期末未分配利润 89,519,073.00 元，任意

盈余公积金 9,039,910.70 元。 

2010 年母公司报表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7,706,765.70

元，加上年结转可供股东分配利润-90,893,420.01 元，累计可供股东

分配的利润-98,600,185.71 元，其中：期末未分配利润-107,640,096.41

元，任意盈余公积金 9,039,910.70 元。 



 

本年度因处置晨光药业股权抵减下属控股企业分红后不足以弥

补母公司亏损，母公司报表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净利润为负。本年度

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本利润分配预案符

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 

本公司近 3 年均未进行利润分配，也未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近 3 年母公司报表实现的净利润均用于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本议案将提请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对聘请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度审计

机构》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聘请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进行 2010 年度审

计工作，并支付其报酬共计 45 万元人民币。本公司同意续聘中磊会

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会计

师事务所能够勤勉尽责，同意上述报酬并聘请其继续进行审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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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签名： 

 

 

 

 

 

 

 

 

 

 

 

 

 

 

2011 年 3 月 22 日 


